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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isclosure

D

本集团总资产分别为

８

，

４３４．６４

亿元、

９

，

３２１．８２

亿元、

９

，

８７９．７３

亿元和

１０

，

０６０．９８

亿

元，

２０１６

年末、

２０１７

年末和

２０１８

年

３

月末分别较上年末增长

１０．５２％

、

５．９８％

和

１．８３％

。

本集团主要资产包括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分类为贷款及应收款的投资、持有至到

期投资、长期股权投资和定期存款。 截至报告期内各期末，上述五类资产合计占

各期末总资产的比例均达到

７０％

以上。 报告期内，本集团总资产持续增长，主要

由于本集团保险业务规模扩大，可投资资产规模增加。

１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截至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和

２０１８

年

３

月

３１

日， 本集团可供出售金融资产为

２

，

０２８．８９

亿元、

２

，

３４０．７９

亿元、

２

，

８２０．４０

亿元和

２

，

８５４．５６

亿元，分别占本集团总资产的

２４．０５％

、

２５．１１％

、

２８．５６％

和

２８．３７％

。

２０１６

年末可供出售金融资产较上年末增长

１５．３７％

， 主要由于本集团保险业务规模

增长，可投资资产规模持续增加，同时持续加大各类基金、股票和股权投资计

划的配置比例。

２０１７

年末可供出售金融资产较上年末增长

２０．４９％

，主要原因包

括：一是本集团把握债券收益率上行机会，增加了对各类债券的投资；二是考

虑到本集团持有的商业银行理财产品预期收益的特征， 本集团

２０１５

年和

２０１６

年将其计入分类为贷款及应收款的投资核算；《关于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

务的指导意见（征求意见稿）》等政策传递了打破“刚性兑付”的理念，同时本集

团于

２０１６

年末持有的银行理财产品已在

２０１７

年全部到期兑付，因此，本集团将

２０１７

年新增的银行理财产品分类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进行核算。

２

）持有至到期投资

截至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和

２０１８

年

３

月

３１

日，

本集团持有至到期投资为

１

，

２５０．３１

亿元、

１

，

２１８．３１

亿元、

１

，

２２４．７７

亿元和

１

，

２２２．１２

亿元。

２０１６

年末持有至到期投资较上年末下降

２．５６％

，

２０１７

年末持有至到期投资

较上年末增长

０．５３％

，

２０１８

年

３

月末持有至到期投资较上年末下降

０．２２％

。 报告期

内，持有至到期投资保持稳定。

３

）分类为贷款及应收款的投资

截至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和

２０１８

年

３

月

３１

日，本集团分类为贷款及应收款的投资为

１

，

１０４．８５

亿元、

１

，

６８７．７８

亿元、

１

，

５７７．１５

亿元和

１

，

６０１．５１

亿元，分别占本集团总资产的

１３．１０％

、

１８．１１％

、

１５．９７％

和

１５．９２％

。

２０１６

年末分类为贷款及应收款的投资较上年末增长

５２．７６％

，主要由于本集团在

控制风险的同时，积极拓展资金运用渠道，通过调整对理财产品、长期债权投资

计划及信托产品和资产管理产品的配置，增加资金运用收益稳定性。

２０１７

年末

分类为贷款及应收款的投资较上年末下降

６．５５％

，主要是鉴于《关于规范金融机

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征求意见稿）》等政策传递了打破“刚性兑付”的理

念， 同时本集团于

２０１６

年末持有的银行理财产品已在

２０１７

年全部到期兑付，因

此本集团将

２０１７

年新增的银行理财产品分类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进行核算。

（

２

）负债构成及变动分析

截至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和

２０１８

年

３

月

３１

日，本集团总负债分别为

６

，

８７２．３６

亿元、

７

，

６２０．３０

亿元、

８

，

０２０．１４

亿元和

８

，

１２９．３６

亿元，

２０１６

年末、

２０１７

年末和

２０１８

年

３

月末分别较上年末增长

１０．８８％

、

５．２５％

和

１．３６％

。 本集团主要负债包括寿险责任准备金、未到期责任准备金、未决赔款准

备金、应付债券和保户储金及投资款。 报告期内，本集团总负债持续增长，主要

由于本集团保险业务的较快发展导致保险责任准备金相应增长。

１

）未到期责任准备金

未到期责任准备金在报告期内均根据相关会计政策及会计估计进行了合

理、充分的确认和计量。 截至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和

２０１８

年

３

月

３１

日，本集团未到期责任准备金分别为

１

，

０４２．８４

亿元、

１

，

１５５．４１

亿元、

１

，

２７０．１３

亿元和

１

，

４８４．４０

亿元，分别占总负债的

１５．１７％

、

１５．１６％

、

１５．８４％

和

１８．２６％

，

２０１６

年末、

２０１７

年末和

２０１８

年

３

月末分别较上年末增长

１０．７９％

、

９．９３％

和

１６．８７％

。 报告期内，未到期责任准备金持续增长，主要由于本集团财险分部保

险业务收入增长。

２

）未决赔款准备金

未决赔款准备金在报告期内均根据相关会计政策及会计估计进行了合

理、充分的确认和计量。 截至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和

２０１８

年

３

月

３１

日，本集团未决赔款准备金分别为

１

，

１６７．９６

亿元、

１

，

３０６．１１

亿

元、

１

，

４２７．３６

亿元和

１

，

４４７．０８

亿元， 分别占总负债的

１７．００％

、

１７．１４％

、

１７．８０％

和

１７．８０％

，

２０１６

年末、

２０１７

年末和

２０１８

年

３

月末未决赔款准备金分别较上年末增

长

１１．８３％

、

９．２８％

和

１．３８％

。 报告期内，未决赔款准备金持续增长，主要由于财险

分部保险业务规模持续增长，各期末已发生尚未结案的赔案数量及金额增加。

３

）寿险责任准备金

寿险责任准备金在报告期内均根据相关会计政策及会计估计进行了合

理、充分的确认和计量。 截至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和

２０１８

年

３

月

３１

日，本集团寿险责任准备金分别为

２

，

６７０．５７

亿元、

２

，

６３８．４２

亿

元、

２

，

５７７．７１

亿元和

２

，

５０３．３７

亿元， 分别占总负债的

３８．８６％

、

３４．６２％

、

３２．１５％

和

３０．７９％

。

２０１６

年末、

２０１７

年末和

２０１８

年

３

月末寿险责任准备金分别较上年末下

降

１．２０％

、

２．３０％

和

２．８８％

，变动幅度较小。

２０１６

年和

２０１７

年，本集团寿险分部在

业务增长的同时，前期销售的部分分红险产品集中到期，及中短存续期产品在

预计存续期满后退保，综合影响下，本集团寿险责任准备金较为平稳。

２．

盈利能力分析

（

１

）保险业务收入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１６

年、

２０１７

年和

２０１８

年

１－３

月， 本集团分别实现保险业务收入

３

，

８８２．１０

亿元、

４

，

３９８．１３

亿元、

４

，

７６４．４４

亿元和

１

，

７０５．４５

亿元。

２０１６

年和

２０１７

年

本集团保险业务收入分别较上年增长

１３．２９％

和

８．３３％

，主要由于本集团积极推

动以客户为中心转型，着力推进本集团一体化建设和业务协同发展。财险分部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１６

年、

２０１７

年和

２０１８

年

１－３

月分别实现保险业务收入

２

，

８１８．１７

亿元、

３

，

１１３．０６

亿元、

３

，

５０５．９２

亿元和

１

，

０６３．２４

亿元，

２０１６

年和

２０１７

年分别较上年增长

１０．４６％

和

１２．６２％

。 寿险分部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１６

年、

２０１７

年和

２０１８

年

１－３

月分别实现保

险业务收入

９０３．６１

亿元、

１

，

０５４．８７

亿元、

１

，

０６２．９５

亿元和

５６７．７３

亿元，

２０１６

年和

２０１７

年分别较上年增长

１６．７４％

和

０．７７％

。 健康险分部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１６

年、

２０１７

年和

２０１８

年

１－３

月分别实现保险业务收入

１６０．３１

亿元、

２３０．２０

亿元、

１９２．５０

亿元和

７２．６５

亿元，

２０１６

年较上年增长

４３．６０％

，

２０１７

年较上年下降

１６．３８％

。

（

２

）投资收益（含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１６

年、

２０１７

年和

２０１８

年

１－３

月，本集团投资收益（含公允价值变

动损益）分别为

５０４．４３

亿元、

４３９．５８

亿元、

４９２．４４

亿元和

１０１．３１

亿元。 报告期内，

２０１６

年投资收益（含公允价值变动损益）较上年下降

１２．８６％

，主要由于受权益

市场下跌、 资本市场剧烈波动以及低利率环境下新增和再投资资金收益率下

降影响。

２０１７

年投资收益（含公允价值变动损益）较上年增长

１２．０３％

，主要由于

本集团对联营企业投资产生的投资收益增加， 且受益于较好的权益市场和固

定收益市场环境，本集团处置金融工具损益及固定收益品种利息收入增加。

（

３

）退保金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１６

年、

２０１７

年和

２０１８

年

１－３

月， 本集团退保金分别为

５１９．０１

亿

元、

６３９．２５

亿元、

７２１．１６

亿元和

５３１．８６

亿元。

２０１６

年和

２０１７

年退保金分别较上年

增长

２３．１７％

和

１２．８１％

。 报告期内，退保金规模较大主要是由于本集团寿险分部

及健康险分部销售的中短存续期产品在预计存续期满后退保所致。

（

４

）赔付支出净额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１６

年、

２０１７

年和

２０１８

年

１－３

月， 本集团赔付支出净额分别为

１

，

８８４．９４

亿元、

２

，

１８０．０５

亿元、

２

，

３６１．６８

亿元和

６２８．７３

亿元。

２０１６

年和

２０１７

年赔

付支出净额分别较上年增长

１５．６６％

和

８．３３％

， 主要由于随着保险业务收入增

加，本集团承担的保险责任相应增长，赔付支出净额也相应增加。

３．

现金流量分析

（

１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１６

年、

２０１７

年和

２０１８

年

１－３

月，本集团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入

分别为

３

，

９２２．１３

亿元、

４

，

６５０．６４

亿元、

４

，

９７９．３４

亿元和

１

，

４０８．８４

亿元。 本集团经

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入主要为收到原保险合同保费取得的现金和保户储金及

投资款净增加额等。

２０１６

年和

２０１７

年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入分别较上年增

长

１８．５７％

和

７．０７％

，主要因为报告期内本集团保险业务规模增长，收到原保险

合同保费取得的现金相应增长。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１６

年、

２０１７

年和

２０１８

年

１－３

月，本集团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出

分别为

３

，

７１７．７２

亿元、

４

，

４１２．３３

亿元、

４

，

９９９．５９

亿元和

１

，

７１２．０８

亿元。 本集团经

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出主要为支付原保险合同赔付款项的现金、 支付的其他

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支付手续费及佣金的现金、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

付的现金和支付的各项税费等。

２０１６

年和

２０１７

年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出分

别较上年增长

１８．６８％

和

１３．３１％

，主要原因：一是由于本集团在保险业务规模增

长的同时，承担的保险责任增加，支付原保险合同赔付款项的现金增加；二是

由于寿险分部和健康险分部销售的中短存续期产品在预计存续期满后现金价

值相对较高，客户选择退保，支付的退保金增加；三是受业务团队扩张及市场

竞争加剧影响， 支付手续费及佣金的现金流出相应增长； 四是随着集团的发

展，员工基数增长，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相应增加。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１６

年、

２０１７

年和

２０１８

年

１－３

月，本集团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分别为

２０４．４１

亿元、

２３８．３１

亿元、

－２０．２５

亿元和

－３０３．２４

亿元。

（

２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１６

年、

２０１７

年和

２０１８

年

１－３

月，本集团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入

分别为

３

，

０９９．２１

亿元、

３

，

８８６．５１

亿元、

２

，

８１１．７６

亿元和

９０６．４２

亿元。 本集团投资

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入主要为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和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

等。

２０１６

年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入较上年增长

２５．４０％

，主要由于本集团到期

的固定收益产品规模及本集团在公开市场中卖出投资产品的操作增加， 收回

投资收到的现金增长。

２０１７

年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入较上年下降

２７．６５％

，主

要由于到期产品规模下降，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减少。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１６

年、

２０１７

年和

２０１８

年

１－３

月，本集团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出

分别为

２

，

９９０．１９

亿元、

４

，

２１３．３４

亿元、

２

，

５７９．０６

亿元和

８１０．９４

亿元。 本集团投资

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出主要为投资支付的现金等。

２０１６

年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出较上年增长

４０．９１％

， 主要是由于随着本集团业务规模的增长及可投资资

产规模的扩大，投资支付的现金增长。

２０１７

年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出较上年

下降

３８．７９％

，主要由于再投资规模较上年有所下降，投资支付的现金减少。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１６

年、

２０１７

年和

２０１８

年

１－３

月，本集团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分别为

１０９．０２

亿元、

－３２６．８３

亿元、

２３２．７０

亿元和

９５．４８

亿元。

（

３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１６

年、

２０１７

年和

２０１８

年

１－３

月，本集团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入

分别为

２．９３

亿元、

１９８．４８

亿元、

１１６．８９

亿元和

２４．５５

亿元。 本集团筹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入主要是发行债券收到的现金和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等。 报告

期内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入变动主要由于

２０１６

年人保财险发行了

１５０

亿元

资本补充债券，

２０１７

年人保健康发行了

３５

亿元的资本补充债券，同时本集团卖

出回购金融资产收到的现金增加。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１６

年、

２０１７

年和

２０１８

年

１－３

月，本集团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出

分别为

２１２．０７

亿元、

１４４．０１

亿元、

６６．４８

亿元和

５．４８

亿元。 本集团筹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出主要为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和分配股利、 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现

金等。

２０１６

年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出较上年下降

３２．０９％

，主要是由于卖出回

购金融资产支付的现金减少所致。

２０１７

年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出较上年下

降

５３．８４％

，主要由于本年度不存在到期需偿还的债务。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１６

年、

２０１７

年和

２０１８

年

１－３

月，本集团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分别为

－２０９．１４

亿元、

５４．４７

亿元、

５０．４１

亿元和

１９．０７

亿元。

４．

财务报告审计截止日后主要财务信息及经营状况

根据《中国注册会计师审阅准则第

２１０１

号—财务报告审阅》，德勤华永审阅

了中国人保

２０１８

年

６

月

３０

日的合并及母公司资产负债表、

２０１８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６

月

３０

日止期间的合并及母公司利润表、合并及母公司股东权益变动表、合并及母公

司现金流量表，并对公司出具了德师报（阅）字（

１８

）第

Ｒ０００７２

号《审阅报告》。 审

阅意见为：“根据我们的审阅，我们没有注意到任何事项使我们相信上述财务报

表没有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３２

号—中期财务报告》的规定编制，未能在所有重

大方面公允反映贵公司合并及母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 ”

公司董事会、 监事会及其董事、 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已认真审阅了公司

２０１８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８

年

６

月

３０

日财务报表，保证该等财务报表所载资料不存在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及完整性

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公司负责人、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及会计机构负责人已

认真审阅了本公司上述报表，保证该等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

１

）财务报告审计截止日后的主要财务数据：

根据经审阅的财务报表，本集团

２０１８

年

１－６

月主要财务信息如下：

１

）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百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８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增长率（

％

）

资产总计

１

，

０４０

，

８８１ ９８７

，

９７３ ５．３６

负债总计

８４４

，

７７７ ８０２

，

０１４ ５．３３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合计

１４４

，

４９８ １３６

，

９１９ ５．５４

少数股东权益

５１

，

６０６ ４９

，

０４０ ５．２３

股东权益合计

１９６

，

１０４ １８５

，

９５９ ５．４６

本集团

２０１８

年

６

月末资产总额较

２０１７

年末增长

５．３６％

， 负债总额较

２０１７

年

末增长

５．３３％

，主要因为本集团在

２０１８

年

１－６

月实现保险业务收入，使得资产总

额和负债总额均有所增加； 本集团

２０１８

年

６

月末股东权益较

２０１７

年末增加

５．４６％

，主要是本集团

２０１８

年

１－６

月实现净利润使得未分配利润增加。截至

２０１８

年

６

月末，本集团资产状况良好，资产负债结构与本集团经营规模相匹配。

２

）合并利润表简要情况

单位：百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８

年

１－６

月

２０１７

年

１－６

月

增长率（

％

）

２０１８

年

４－６

月

２０１７

年

４－６

月

增长率（

％

）

营业收入

２７１

，

７１９ ２６４

，

６９２ ２．６５ １１８

，

７９５ １１０

，

１００ ７．９０

营业利润

１８

，

８６３ １６

，

６３７ １３．３８ ９

，

１２８ ９

，

３３０ －２．１７

净利润

１３

，

９５０ １３

，

６４８ ２．２１ ６

，

５５６ ７

，

７１７ －１５．０４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９

，

７６７ ９

，

４５５ ３．３０ ４

，

５１７ ５

，

４０９ －１６．４９

扣除非经常损益后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９

，

７０７ ９

，

４１９ ３．０６ ４

，

４７５ ５

，

３８２ －１６．８５

本集团

２０１８

年

１－６

月实现营业收入

２

，

７１７．１９

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２．６５％

；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９７．６７

亿元，同比增长

３．３０％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９７．０７

亿元，同比增长

３．０６％

。

２０１８

年

４－６

月，本集团

净利润较上年同期下降

１５．０４％

，主要原因是受自然灾害影响，本集团赔款支出

净额较上年同期增长

１２．４４％

。

３

）合并现金流量表简要情况

单位：百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８

年

１－６

月

２０１７

年

１－６

月

２０１８

年

４－６

月

２０１７

年

４－６

月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２４

，

７９９ －３

，

５１６ ５

，

５２５ ７

，

８０９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１０

，

４３２ １７

，

５８５ －１９

，

９８０ １０

，

４４４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２２

，

６０９ －２１９ ２０

，

７０２ －８

，

８２１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１２

，

４９０ １３

，

７８９ ６

，

４３０ ９

，

３８３

受人身险业务主动收缩中短存续期产品销售规模及以前年度销售的中短

存续期产品陆续到期退保的影响， 本集团

２０１８

年

１－６

月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为负；同时由于自然灾害频发，本集团支付原保险合同赔付款项的现

金增加，本集团

２０１８

年

４－６

月及

２０１８

年

１－６

月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

２０１７

年同期下降。

由于

２０１８

年第二季度本公司和人保寿险合计发行了

３００

亿元资本补充债券，

２０１８

年

４－６

月及

２０１８

年

１－６

月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

２０１７

年同期增加。

随着可投资资金量的扩大，本集团加大了投资力度，导致

２０１８

年

４－６

月及

２０１８

年

１－６

月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负。

综上，本集团

２０１８

年

１－６

月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为负。

４

）非经常性损益明细表

单位：百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８

年

１－６

月

２０１７

年

１－６

月

非流动性资产处置收益

２９ ３６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关，符合国家

政策规定、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１２３ １３５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２ ２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变动产生

的损益

－１１ －６９

因法律诉讼计提的预计负债

－ ３８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支净额

－２１ －７２

合计

１２２ ７０

非经常性损益的所得税影响额

４４ ３７

归属少数股东非经常性损益的影响数

１８ －３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非经常性损益影响净额

６０ ３６

（

２

）财务报告审计截止日后主要经营状况

财务报告审计截止日至招股意向书签署之日，本集团总体经营情况良好，

经营模式和营业收入情况稳定，未发生重大不利变化；本集团所处保险行业及

市场发展情况较好，未出现重大不利变化。

５． ２０１８

年

１－９

月业绩预计情况

结合行业发展趋势及本集团实际经营情况， 本集团预计

２０１８

年

１－９

月的

合并营业收入区间为

３

，

９１０

亿元至

４

，

０６０

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约

４．０％

至

８．０％

；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区间为

１３３．８７

亿元至

１５５．６９

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约

－８．０％

至

７．０％

；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区间为

１３１．７７

亿元至

１５３．５９

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约

－８．２％

至

７．０％

。

上述

２０１８

年

１－９

月业绩预计中的相关财务数据是本集团初步测算的结

果，未经审计或审阅，预计数不代表本集团最终可实现收入、净利润，亦不构成

本集团盈利预测。

（五）内含价值及一年新业务价值

１．

总体结果

（

１

）截至

２０１８

年

３

月

３１

日人保寿险和人保健康的内含价值：

单位：百万元

人保寿险 人保健康

风险折现率

１０％ １０％

调整净资产

４１

，

１８２ ５

，

９７９

扣除要求资本成本前的有效业务价值

３０

，

６２３ ２

，

３１９

要求资本成本

－６

，

７１２ －２７３

扣除要求资本成本后的有效业务价值

２３

，

９１１ ２

，

０４５

内含价值

６５

，

０９３ ８

，

０２４

截至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人保寿险和人保健康的内含价值：

单位：百万元

人保寿险 人保健康

风险折现率

１０％ １０％

调整净资产

３９

，

４６７ ５

，

８９７

扣除要求资本成本前的有效业务价值

２８

，

４６９ ２

，

１６５

要求资本成本

－６

，

０２７ －２３１

扣除要求资本成本后的有效业务价值

２２

，

４４２ １

，

９３４

内含价值

６１

，

９０９ ７

，

８３１

（

２

）截至

２０１８

年

３

月

３１

日前

１２

个月人保寿险和人保健康的一年新业务价值：

单位：百万元

人保寿险 人保健康

风险折现率

１０％ １０％

扣除要求资本成本前的一年新业务价值

６

，

３１０ ５３８

要求资本成本

－１

，

６４２ －５７

扣除要求资本成本后的一年新业务价值

４

，

６６９ ４８１

截至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前

１２

个月人保寿险和人保健康的一年新业务价值：

单位：百万元

人保寿险 人保健康

风险折现率

１０％ １０％

扣除要求资本成本前的一年新业务价值

７

，

６５５ ５３６

要求资本成本

－１

，

９６７ －６８

扣除要求资本成本后的一年新业务价值

５

，

６８７ ４６８

２．

分渠道结果

人保寿险和人保健康对一年新业务价值按照销售渠道进行了拆分， 以下

表格列示了不同渠道的截至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和

２０１８

年

３

月

３１

日前

１２

个月的一

年新业务价值：

（

１

）截至

２０１８

年

３

月

３１

日前

１２

个月人保寿险和人保健康的分渠道一年新业

务价值：

单位：百万元

风险折现率

１０％

渠道 银行保险 个人保险 团体保险 再保分入业务 总计

人保寿险

４５７ ３

，

９１２ ２９９ ０ ４

，

６６９

人保健康

４０ ４０９ ３１ － ４８１

（

２

）截至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前

１２

个月人保寿险和人保健康的分渠道一年新业务

价值：

单位：百万元

风险折现率

１０％

渠道 银行保险 个人保险 团体保险 再保分入业务 总计

人保寿险

４０３ ４

，

８４４ ４４０ ０ ５

，

６８７

人保健康

２５ ４０３ ４１ － ４６８

在计算人保寿险和人保健康的有效业务价值和一年新业务价值时， 所使

用的费用假设代表对未来长期费用水平的预期。 因为人保寿险和人保健康经

营历史不长，其规模仍未达到预期状态，预计在未来短期内发生的费用将会超

出预期的长期费用水平。按照中国精算师协会的评估标准，计算中已经把未来

保单维持费用超支的现值在有效业务价值中扣除。报告期内的实际费用超支，

已经反映在调整净资产内。

（六）股利分配政策

１．

现行股利分配政策

（

１

）股利分配的一般政策

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公司的股利分配政策如下：

１

）公司可以现金、股票及现金和股票相结合的方式分配股利。公司重视对

投资者的合理回报，利润分配政策将保持连续性和稳定性。

２

）公司在分配有关会计年度的税后利润时，以根据中国企业会计准则及

法规编制的财务会计报告和按国际或者境外上市地会计准则编制的财务会计

报告中税后利润数较少者为准。公司偿付能力达不到监管要求时，公司不得向

股东分配利润。

３

）公司董事会根据届时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偿付能力充足率、业务发展情

况和需求、经营业绩、股东回报等因素，拟定公司的利润分配方案。在考虑上述

因素并符合届时法律法规和监管规定的前提下， 公司每年以现金方式分配的

利润不少于当年实现的可分配利润的

１０％

。 公司可以根据盈利状况进行中期

现金分红。 结合公司股票价格、股本规模等情况，董事会可以制定股票股利分

配方案。

４

）利润分配议案经董事会审议并需经三分之二以上董事通过后，提交公

司股东大会批准后实施。公司股东大会对利润分配方案作出决议后，公司董事

会须在股东大会召开后

２

个月内完成股利的派发事项。

５

）公司当年盈利，董事会未提出现金利润分配预案的，应当在定期报告中

详细说明未现金分红的原因以及该等未分配利润的用途， 并充分考虑独立董

事的意见。

６

）如公司的外部经营环境或者公司自身的经营状况发生较大变化，公司

可以根据法律、法规及其他规范性文件的规定调整利润分配政策。有关调整利

润分配政策的议案需经公司董事会审议后提交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

２

）税后利润分配顺序

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公司交纳所得税后的利润，按下列顺序分配：

１

）弥补以前年度的亏损；

２

）提取法定公积金，提取比例为利润的

１０％

，法定公积金累计额为公司注

册资本的

５０％

以上的，可以不再提取；

３

）提取任意公积金；

４

）支付股东股利。

股东大会违反前款规定， 在公司弥补亏损和提取法定公积金之前向股东

分配利润的，股东必须将违反规定分配的利润退还公司。

２．

报告期内股利分配情况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

２４

日， 本公司

２０１５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２０１５

年利润分配方

案，以总股本

４２

，

４２３

，

９９０

，

５８３

股为基数计算，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股利

０．２２６００５

元

（含税），共计分配

９５

，

８８０．５１

万元。 上述股利已于

２０１６

年派发完毕。

２０１７

年

６

月

２３

日， 本公司

２０１６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２０１６

年利润分配方

案，以总股本

４２

，

４２３

，

９９０

，

５８３

股为基数计算，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股利

０．３３７８８１

元

（含税），共计分配

１４３

，

３４２．７８

万元。 上述股利已于

２０１７

年派发完毕。

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 本公司

２０１７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２０１７

年中

期利润分配方案，以

２０１７

年中期期末未分配利润余额为基础，提取任意盈余公

积

１００

亿元作为中期利润分配。 关于本次

２０１７

年中期利润分配，本公司不会向

股东派发股息。 上述股利分配方案已经实施完毕。

２０１８

年

４

月

１９

日，本公司

２０１８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２０１７

年度利

润分配方案， 以总股本

４２

，

４２３

，

９９０

，

５８３

股为基数计算， 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股利

０．３９４

元（含税），共计分配

１６７

，

１５０．５２

万元。 上述股利分配方案已经实施完毕。

３．

本次发行完成前滚存利润的分配安排和已履行的决策程序

本公司于

２０１７

年

７

月

３１

日召开

２０１７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

首次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并上市前滚存利润分派方案的议案》。 本次发行上市完成

前，公司将根据相关股东大会决议进行利润分配；在本次发行上市日前公司的未

分配利润将由公司本次发行上市完成后的全体股东按照持股比例共同享有。

４．

本次发行完成后的股利分配政策

根据《公司章程（草案）》规定，本次发行完成后，本公司的股利分配政策如下：

（

１

）利润分配的基本原则：公司将实行持续、稳定的股利分配政策，公司的

股利分配将重视对投资者的合理投资回报并兼顾公司的可持续发展。 在兼顾

持续盈利、符合监管要求及公司正常经营和长期发展的前提下，公司将优先采

取现金方式分配股利。

（

２

）利润分配的具体政策：

１

）利润分配的形式：公司按照股东持有的股份比例分配利润，可以采取现

金、股票或者两者相结合的方式分配股利；具备现金分红条件的，应当优先采

用现金分红进行利润分配。 公司原则上每年进行

１

次利润分配，在有条件的情

况下，可以进行中期利润分配。

２

）公司现金分红的具体条件和比例：若公司偿付能力达不到监管要求时，

该年度不得向股东分配利润。除特殊情况外，在不影响公司正常经营的基础上

且在公司当年实现的净利润为正数、 当年末公司累计未分配利润为正数且资

本公积为正的情况下，公司应当主要进行现金分红。 特殊情况包括：公司存在

重大投资计划或发生重大现金支出等事项； 偿付能力低于国务院保险业监督

管理机构等监管部门要求； 国务院保险业监督管理机构等监管部门采取监管

措施限制公司现金分红；其他不适合现金分红的情形。公司董事会根据届时公

司及下属子公司偿付能力充足率、业务发展情况和需求、经营业绩、股东回报

等因素，拟定公司的利润分配方案。在考虑上述因素并符合届时法律法规和监

管规定的前提下， 公司每年以现金方式分配的利润不少于当年实现的可分配

利润的

１０％

。公司可以根据盈利状况进行中期现金分红。相关议案经董事会审

议后，提交公司股东大会批准后实施。

３

）公司发放股票股利的条件：若公司营业收入增长快速，并且董事会认为

公司股票价格与公司股本规模不匹配时，可以在满足前述现金股利分配之余，

结合公司股票价格、股本规模等情况，提出并实施股票股利分配预案。

４

）公司董事会应当综合考虑所处行业特点、发展阶段、自身经营模式、盈

利水平以及是否有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等因素，并按照公司章程规定的程序，提

出差异化的现金分红政策。

（

３

）利润分配的审议程序：

１

）公司董事会在制定利润分配方案时，应当认真研究和论证现金分红的

时间、条件和最低比例、调整的条件及其决策程序要求等事宜，独立董事应当

发表明确意见。 独立董事可以征集中小股东的意见，提出分红提案，并直接提

交董事会审议。股东大会对现金分红具体方案进行审议前，公司应当通过多种

渠道主动与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进行沟通和交流， 充分听取中小股东的意见

和诉求，及时答复中小股东关心的问题。公司监事会应对董事会制定公司利润

分配方案的情况和决策程序进行监督。

２

）如公司符合现金分红条件但未做出现金分红方案，或公司以现金方式

分配的利润低于当年实现的可分配利润的

１０％

， 董事会应就不进行现金分红

的具体原因、公司留存收益的确切用途及预计投资收益等事项进行专项说明。

经独立董事发表意见后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并在公司指定媒体上予以披露，公

司应为股东提供网络投票方式进行表决。

（

４

）未进行现金利润分配原因说明：公司应在年度报告中披露该年度的利

润分配预案，该报告期内盈利但公司董事会未作出现金利润分配预案的，应当

在定期报告中披露原因，并详细说明未分红的原因、未用于分红的资金留存公

司的用途，独立董事应当就此发表独立意见。

（

５

）利润分配政策的调整：如遇到战争、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或者公司外

部经营环境或公司自身经营状况发生较大变化时，公司可以根据法律、法规及

其他规范性文件的规定调整利润分配政策。公司调整利润分配政策时，董事会

应做专题论述，详细论述调整理由，形成书面论证报告并经独立董事审议后提

交股东大会，并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２／３

以上通过，公司应为

股东提供网络投票方式进行表决。 股东大会审议利润分配方案政策变更事项

时，应充分考虑中小股东的意见。

（

６

）公司股东若存在违规占用公司资金情形的，公司应当扣减该股东所分

配的现金红利，以偿还其占用的现金。

（

７

）公司应当在年度报告中详细披露现金分红政策制定和执行情况，并说

明是否符合公司章程的规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的要求， 分红标准和比例是否

明确和清晰，相关的决策程序和机制是否完善，独立董事是否履职尽责并发挥

了应有的作用，中小股东是否有充分表达意见和诉求的机会，中小股东的合法

权益是否得到了充分保护等。对现金分红政策进行调整或变更的，还应对调整

或变更的条件及程序是否合规和透明等进行详细说明。

公司在分配有关会计年度的税后利润时， 以根据中国企业会计准则及法

规编制的财务会计报告和按国际或者境外上市地会计准则编制的财务会计报

告中税后利润数较少者为准。

公司股东大会对利润分配方案作出决议后， 公司董事会须在股东大会召

开后

２

个月内完成股利的派发事项。

股东在公司确定的股款缴纳日（以下简称“缴款日”）之前已缴付的任何股

份的股款，均可享有利息，但股东无权就之前已缴付的任何股份的股款参与在

缴款日之前宣布的股息分配。

（七）控股子公司基本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８

年

６

月

３０

日，人保集团下属从事保险、资产管理及其他相关业务

的境内外主要控股子公司共

１３

家，具体情况如下：

１．

保险业务

（

１

）人保财险

人保财险于

２００３

年

７

月

７

日成立。 截至

２０１８

年

６

月

３０

日，人保财险的注册资

本为

１

，

４８２

，

８５１．０２０２

万元；发行人直接持有人保财险

６８．９８％

的股份；住所为北

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

２

号院

２

号楼。 人保财险的经营范围为： 财产损失保

险、责任保险、信用保险、意外伤害保险、短期健康保险、保证保险人民币或外

币保险业务；与上述业务相关的再保险业务；各类财产保险、意外伤害保险、短

期健康保险及其再保险的服务与咨询业务；代理保险机构办理有关业务；国家

法律法规允许的投资和资金运用业务； 国家法律法规规定的或国家保险监管

机构批准的其他业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

营活动。 ）

截至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人保财险的总资产为

５

，

２４６．５３

亿元， 净资产为

１

，

３１９．６０

亿元，

２０１７

年度实现净利润

１９７．１２

亿元，前述财务数据经德勤华永审计。

截至

２０１８

年

３

月

３１

日，人保财险未经审计的总资产为

５

，

５２７．４２

亿元，净资产为

１

，

３７１．７３

亿元，

２０１８

年

１－３

月实现净利润

５３．０２

亿元。

（

２

）人保寿险

人保寿险于

２００５

年

１１

月

１０

日成立。截至

２０１８

年

６

月

３０

日，人保寿险的注册资

本为

２

，

５７６

，

１１０．４６６９

万元；发行人直接持有人保寿险

７１．０８％

的股份，并通过人保

财险间接持有人保寿险

８．６１％

的股份，通过人保资产间接持有人保寿险

０．３１％

的

股份； 住所为北京市朝阳区朝阳门北大街

１８

号中国人保寿险大厦

２７

层

２７１１

室。

人保寿险的经营范围为：人寿保险、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等保险业务；上述

业务的再保险业务；在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的范围内，代理中国人民

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和中国人民健康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的保险业务。 （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 ）

截至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人保寿险的总资产为

３

，

８１８．０２

亿元， 净资产为

３１８．０９

亿元，

２０１７

年度实现净利润

６．２３

亿元，前述财务数据经德勤华永审计。截

至

２０１８

年

３

月

３１

日， 人保寿险未经审计的总资产为

３

，

７７５．８２

亿元， 净资产为

３３２．４４

亿元，

２０１８

年

１－３

月实现净利润

１５．２１

亿元。

（

３

）人保健康

人保健康于

２００５

年

３

月

３１

日成立。 截至

２０１８

年

６

月

３０

日，人保健康的注册资

本为

８５６

，

８４１．４７３７

万元；发行人直接持有人保健康

６９．３２％

的股份，并通过人保

财险间接持有人保健康

２４．７３％

的股份，通过人保投控间接持有人保健康

１．４０％

的股份；住所为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丰汇园

１１

号楼南翼

７－１０

层。 人保健

康的经营范围为：与国家医疗保障政策配套、受政府委托的健康保险业务；各

种人民币和外币的健康保险业务、意外伤害保险业务；与健康保险有关的咨询

服务业务及代理业务；与健康保险有关的再保险业务；国家法律、法规允许的

资金运用业务；中国保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 ）

截至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人保健康的总资产为

４３０．９６

亿元，净资产为

５６．３３

亿

元，

２０１７

年度实现净利润

０．０７

亿元，前述财务数据经德勤华永审计。 截至

２０１８

年

３

月

３１

日， 人保健康未经审计的总资产为

３５９．７９

亿元， 净资产为

５６．３３

亿元，

２０１８

年

１－３

月实现净利润

０．０８

亿元。

（

４

）人保再保险

人保再保险于

２０１７

年

２

月

２３

日成立。 截至

２０１８

年

６

月

３０

日，人保再保险的注

册资本为

３００

，

０００

万元；发行人直接持有人保再保险

５１％

的股权，并通过人保

财险间接持有人保再保险

４９％

的股权； 住所为北京市西城区西长安街

８８

号七

层西区。 人保再保险的经营范围为：财产保险的商业再保险业务，人身保险的

商业再保险业务，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的商业再保险业务；上述再保

险业务的服务、咨询业务；国家法律、法规允许的保险资金运用业务；中国保监

会批准的其他业务。（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

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截至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人保再保险的总资产为

５８．６３

亿元，净资产为

２７．７８

亿元，

２０１７

年度实现净利润

－１．８３

亿元， 前述财务数据经德勤华永审计。 截至

２０１８

年

３

月

３１

日，人保再保险未经审计的总资产为

６６．６５

亿元，净资产为

２７．８２

亿

元，

２０１８

年

１－３

月实现净利润

－０．０６

亿元。

（

５

）人保养老

人保养老于

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

１２

日成立。 截至

２０１８

年

６

月

３０

日，人保养老的注册

资本为

４００

，

０００

万元；发行人直接持有人保养老

１００％

的股权；住所为河北省保

定市雄县温泉路

７３

号。 人保养老的经营范围为：团体养老保险及年金业务、个

人养老保险及年金业务、短期健康保险业务、意外伤害保险业务、上述业务的

再保险业务；国家法律、法规允许的保险资金运用业务；经中国保监会批准的

其他业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截至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人保养老未经审计的总资产为

４０．４２

亿元，净资产

为

３９．８６

亿元，

２０１７

年度实现净利润

－０．１４

亿元。 截至

２０１８

年

３

月

３１

日，人保养老

未经审计的总资产为

４０．４２

亿元， 净资产为

３９．８６

亿元，

２０１８

年

１－３

月实现净利

润

－０．０８

亿元。

（

６

）人保香港

人保香港于

２００２

年

１１

月

２５

日成立。 截至

２０１８

年

６

月

３０

日，人保香港的股本

为

５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港元； 发行人直接持有人保香港

７５％

股权； 注册办事处地址为

１５／Ｆ

，

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ＴＯＷＥＲ

，

１４８ ＣＯＮＮＡＵＧＨＴ ＲＤ

ＣＥＮＴＲＡＬ

，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香港干诺道

１４８

号粤海投资大厦

１５

楼）。 人保香

港的主营业务为财产险业务。

截至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人保香港的总资产为

２０．９７

亿港元，净资产为

６．６６

亿

港元，

２０１７

年度实现净利润

０．２２

亿港元， 前述财务数据经

Ｄｅｌｏｉｔｔｅ Ｔｏｕｃｈｅ

Ｔｏｈｍａｔｓｕ

审计。 截至

２０１８

年

３

月

３１

日，人保香港未经审计的总资产为

２３．９９

亿港

元，净资产为

６．５５

亿港元，

２０１８

年

１－３

月实现净利润

０．０９

亿港元。

２．

资产管理业务

（

１

）人保资产

人保资产于

２００３

年

７

月

１６

日成立。 截至

２０１８

年

６

月

３０

日，人保资产的注册资

本为

８０

，

０００

万元；发行人直接持有人保资产

１００％

的股权；住所为中国（上海）

自由贸易试验区乳山路

２２７

号三层

Ｄ－８８８

室。 人保资产的经营范围为：管理运

用自有资金，受托或委托资产管理业务，与资产管理业务相关的咨询业务，公

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业务，国家法律法规允许的其他资产管理业务。 （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

截至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人保资产的总资产为

３１．００

亿元，净资产为

２０．００

亿

元，

２０１７

年度实现净利润

２．１９

亿元，前述财务数据经德勤华永审计。 截至

２０１８

年

３

月

３１

日， 人保资产未经审计的总资产为

２９．８６

亿元， 净资产为

２０．８８

亿元，

２０１８

年

１－３

月实现净利润

０．８４

亿元。

（

２

）人保投控

人保投控于

２００７

年

８

月

２３

日成立。 截至

２０１８

年

６

月

３０

日，人保投控的注册资

本为

８０

，

０００

万元；发行人直接持有人保投控

１００％

的股权；住所为北京市西城

区西长安街

８８

号

７

层东区。 人保投控的经营范围为：实业、房地产投资；资产经

营和管理；物业管理；汽车、计算机及通讯设备、房屋的租赁；企业管理咨询、财

务咨询、投资咨询、法律事务咨询。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

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截至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人保投控的总资产为

６４．３１

亿元，净资产为

５５．１４

亿

元，

２０１７

年度实现净利润

２．１３

亿元， 前述财务数据经德勤华永北京分所审计。

截至

２０１８

年

３

月

３１

日，人保投控未经审计的总资产为

６６．４６

亿元，净资产为

５６．３１

亿元，

２０１８

年

１－３

月实现净利润

０．５４

亿元。

（

３

）人保资本

人保资本于

２００８

年

３

月

４

日成立。 截至

２０１８

年

６

月

３０

日，人保资本的注册资

本为

２０

，

０００

万元；发行人直接持有人保资本

１００％

的股权；住所为天津生态城

汉北路

７

号增

５８

号。人保资本的经营范围为：投资及投资管理；受托资产管理业

务；资产管理；设备租赁；物业管理；企业管理咨询；财务咨询；投资咨询。（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

截至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人保资本的总资产为

６．９６

亿元，净资产为

５．２０

亿元，

２０１７

年度实现净利润

１．０３

亿元，前述财务数据经德勤华永北京分所审计。 截至

２０１８

年

３

月

３１

日，人保资本未经审计的总资产为

７．４９

亿元，净资产为

５．５６

亿元，

２０１８

年

１－３

月实现净利润

０．３６

亿元。

（

４

）人保香港资产

人保香港资产于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４

日成立。截至

２０１８

年

６

月

３０

日，人保香港资产的股

本为

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港元；发行人直接持有人保香港资产

１００％

股权；注册办事处地址

为

ＳＵＩＴＥ１００７ －１００９

，

ＣＩＴＩＣ ＴＯＷＥＲ

，

１ ＴＩＭ ＭＥＩ ＡＶＥＮＵＥ

，

ＣＥＮＴＲＡＬ

，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香港中环添美道一号中信大厦十楼

１００７－１００９

室）。 人保香港资

产的主营业务为资产管理业务及相关的咨询业务等。

截至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人保香港资产的总资产为

０．６２

亿港元， 净资产为

０．５４

亿港元，

２０１７

年度实现净利润

０．３４

亿港元， 前述财务数据经

Ｄｅｌｏｉｔｔｅ

Ｔｏｕｃｈｅ Ｔｏｈｍａｔｓｕ

审计。截至

２０１８

年

３

月

３１

日，人保香港资产未经审计的总资产

为

０．６

亿港元，净资产为

０．５

亿港元，

２０１８

年

１－３

月实现净利润

１２

万港元。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发行人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集

团公司向人保资产转让人保香港资产股权的议案》。发行人拟将人保香港资产

１００％

股权以评估值

５

，

００７．６０

万港元作为交易价格转让给人保资产， 后续人保

资产按照规范的公司治理程序对人保香港资产实施管理。 截至招股意向书签

署之日，发行人正在进行上述资产转让的相关程序，上述资产转让将有利于本

集团资产管理业务的一体化。

３．

其他业务

（

１

）人保金服

人保金服于

２０１６

年

９

月

８

日成立。 截至

２０１８

年

６

月

３０

日，人保金服的注册资

本为

１００

，

０００

万元；发行人直接持有人保金服

１００％

股权；住所为天津自贸试验

区（中心商务区）迎宾大道旷世国际大厦

１

栋

１７０３Ｅ－５２

。 人保金服的经营范围

为：互联网金融信息、技术和咨询服务；互联网金融项目孵化与管理；接受金融

机构委托从事金融信息技术服务外包， 金融业务流程外包， 金融知识流程外

包；设计、制作、加工计算机专业领域网络信息产品并提供相应的技术服务和

咨询；数据处理服务；计算机专业领域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转

让；软件开发、软件设计；计算机系统集成；设计、制作、发布国内广告（除网络

广告发布）；投资管理；投资咨询（除证券、期货）；商务信息咨询；企业管理咨

询；财务咨询；市场信息咨询与调查；企业兼并重组策划；网上销售：日用百货、

机电产品、办公用品、珠宝首饰、汽车配件、摩托车配件、汽车用品、农副产品；

企业形象策划；市场营销策划；会展服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

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

截至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人保金服的总资产为

１０．１７

亿元， 净资产为

９．０９

亿

元，

２０１７

年度实现净利润

－０．８２

亿元，前述财务数据经德勤华永北京分所审计。

截至

２０１８

年

３

月

３１

日，人保金服未经审计的总资产为

１０．４５

亿元，净资产为

８．９４

亿元，

２０１８

年

１－３

月实现净利润

－０．１６

亿元。

（

２

）中盛国际

中盛国际于

２００５

年

６

月

１６

日成立。 截至

２０１８

年

６

月

３０

日，中盛国际的注册资

本为

１７

，

０７２．７８

万元；发行人直接持有中盛国际

９２．７１％

的股权；住所为北京市东

城区安定门东大街

２８

号雍和大厦

Ａ

座

１１

层。 中盛国际的经营范围为：为投保人

拟订投保方案、选择保险人、办理投保手续；协助被保险人或受益人进行索赔；

再保险经纪业务；为委托人提供防灾、防损或风险评估、风险管理咨询服务；中

国保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

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 ）

截至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中盛国际的总资产为

３．９８

亿元，净资产为

１．１３

亿元，

２０１７

年度实现净利润

０．０１

亿元，前述财务数据经中审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

通合伙）审计。 截至

２０１８

年

３

月

３１

日，中盛国际未经审计的总资产为

２．９９

亿元，

净资产为

１．１５

亿元，

２０１８

年

１－３

月实现净利润

０．０２

亿元。

（

３

）人保服务（欧洲）

人保服务（欧洲）于

２０００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成立。 截至

２０１８

年

６

月

３０

日，人保服务

（欧洲）的股本为

５００

，

０００

英镑；发行人直接持有人保服务（欧洲）

１００％

的股权；

注册地址为

３ＲＤ ＦＬＯＯＲ

，

３２ ＬＵＤＧＡＴＥ ＨＩＬＬ

，

ＬＯＮＤＯＮ ＥＣ４Ｍ ７ＤＲ

，

Ｕ．Ｋ．

。人保服务（欧洲）的主营业务为经营保险代理查勘检验业务。作为保险公

司的代表，人保服务（欧洲）向保单持有人提供保险相关支持性服务。

截至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人保服务（欧洲）的总资产为

６８．４１

万英镑，净资产

为

６７．５６

万英镑，

２０１７

年度实现净利润

１．２３

万英镑， 前述财务数据经

Ｗｉｌｓｏｎ ＆

Ｃｏ

审计。截至

２０１８

年

３

月

３１

日，人保服务（欧洲）未经审计的总资产为

６８．３７

万英

镑，净资产为

６７．５７

万英镑，

２０１８

年

１－３

月实现净利润

０．０６

万英镑。

第四节 募集资金运用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将用于充实公司资本金。

第五节 风险因素和其他重要事项

一、风险因素

本公司提请投资者关注以下风险因素：

（一）与本集团业务有关的风险

１．

与保险业务有关的风险

（

１

）保险产品定价、准备金评估以及内含价值、新业务价值所用假设水平

不充分，或实际经营状况与所采用假设差异较大的风险；

（

２

）重大灾害或事故频发的风险；

（

３

）销售渠道发生不利变动的风险；

（

４

）集中退保的风险；

（

５

）再保险市场发生不利变动以及再保险公司出现信用违约的风险。

２．

与投资业务有关的风险

（

１

）证券市场波动的风险；

（

２

）利率和汇率变动的风险；

（

３

）投资资产的信用风险；

（

４

）投资资产的流动性风险；

（

５

）新投资渠道领域经验欠缺的风险。

３．

其他与业务有关的风险

（

１

）无法有效实现业务稳健增长并推进业务转型的风险；

（

２

）资产负债管理不到位的风险；

（

３

）新业务开拓的风险。

（二）与本集团管理有关的风险

１．

风险管理和内部控制系统无法有效运作的风险；

２．

信息系统故障或无法正常运行的风险；

３．

子公司监督管理相关的风险；

４．

各层级核心经营管理人员流失的风险；

５．

无法及时发现或防范员工以及投保人、被保险人、保险代理人、保险经

纪人、保险公估人等其他相关方不当行为的风险。

（三）与宏观环境以及行业监管有关的风险

１．

我国的经济、社会条件变化的风险；

２．

保险业未能持续快速增长及保险业竞争日益加剧的风险；

３．

监管机构检查和处罚的风险；

４．

法律法规和监管政策变动的风险；

５．

我国消费者对机动车需求的变化以及商车费改监管变化的风险；

６．

无法及时获得资本金以满足偿付能力监管要求的风险。

（四）其他相关风险

１． Ｈ

股股价波动对

Ａ

股股价产生影响的风险；

２．

本公司的控股股东可对本公司施加重大影响；

３．

部分土地和房屋权属证明不完备及部分租赁房产未办理租赁登记备

案的风险；

４．

知识产权相关的风险；

５．

股利分配受法律法规限制的风险；

６．

无法支付股利及履行其他支付义务的风险；

７．

净资产收益率短期下降的风险；

８．

税收政策变动的风险；

９．

新企业会计准则实施的风险；

１０．

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变动影响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业绩的风险。

二、重大合同

截至

２０１８

年

６

月

３０

日，本集团正在履行的重大合同主要包括如下：

（一）保险合同

１．

人保财险

截至

２０１８

年

６

月

３０

日，人保财险正在履行的保费金额前

１０

大保险合同的保

费金额合计约为

２０．６３

亿元。

２．

人保寿险

截至

２０１８

年

６

月

３０

日，人保寿险正在履行的保费金额前

１０

大保险合同的保

费金额合计约为

８５．３４

亿元。

３．

人保健康

截至

２０１８

年

６

月

３０

日，人保健康正在履行的保费金额前

１０

大保险合同的保

费金额合计约为

２６．１４

亿元。

（二）再保险合同

１．

人保财险

截至

２０１８

年

６

月

３０

日，人保财险作为保险分出方正在履行的保费金额累计

前

１０

大再保险合同的保费金额合计约为

１

，

２２４．４７

亿元。

２．

人保寿险

截至

２０１８

年

６

月

３０

日，人保寿险作为保险分出方正在履行的保费金额累计

前

１０

大再保险合同的保费金额合计约为

４．４９

亿元。

３．

人保健康

截至

２０１８

年

６

月

３０

日，人保健康作为保险分出方正在履行的保费金额累计

前

１０

大再保险合同的保费金额合计约为

２．５５

亿元。

４．

人保再保险

截至

２０１８

年

６

月

３０

日，人保再保险作为保险分入方正在履行的保费金额累

计前

１０

大再保险合同的保费金额合计约为

４２．２０

亿元及

０．１４

亿美元。

截至

２０１８

年

６

月

３０

日， 人保再保险作为保险分出方正在履行的

６

份再保险

合同的保费金额合计约为

８．５５

亿元。

三、重大诉讼和仲裁事项

（一）作为原告的民事诉讼或作为申请人的仲裁案件

截至

２０１８

年

６

月

３０

日，人保集团及其境内主要控股子公司作为原告或申请

人且单笔诉讼请求金额在

１

，

０００

万元以上的尚未了结的重大诉讼、仲裁案件共

４０

宗，涉及诉讼请求金额约

１４９

，

７４９．３３

万元及

３

，

５００

，

０００．００

万韩元，其中，

３１

宗

案件为从事保险业务引起的追偿纠纷， 其他

９

宗案件主要涉及借款合同纠纷、

担保合同纠纷、买卖合同纠纷和联建纠纷。

（二）作为被告的民事诉讼或作为被申请人的仲裁案件

截至

２０１８

年

６

月

３０

日，人保集团及其境内主要控股子公司作为被告或作为

被申请人且单笔诉讼请求金额在

１

，

０００

万元以上的尚未了结的重大诉讼、仲裁

案件共

６７

宗，涉及诉讼请求金额约

２３８

，

９３９．８６

万元及

４２６．３３

万美元，其中

５１

宗

案件为从事保险业务引起的保险合同纠纷， 其他

１６

宗案件主要涉及借款合同

纠纷、证券回购纠纷、买卖合同纠纷和劳动争议纠纷。

第六节 本次发行各方当事人和发行时间安排

一、本次发行各方当事人

当事人 名称 住所 电话 传真 经办人或联系人

发行人

中国人民保险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西城区西长安街

８８

号

１

至

１３

层

０１０－６９００９１９２ ０１０－６９００８２６４

李涛

联席保荐机

构 （主承销

商）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

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

大街

１

号国贸大厦

２

座

２７

层

及

２８

层

０１０－６５０５１１６６ ０１０－６５０５１１５６

刘华欣、 徐威威、朱

玉振、陈宛、周玉、杨

毅超、吕苏、童璇子、

陈晗、王如果、阎雪

莹、吴雨阳、童赫扬

联席保荐机

构 （主承销

商）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

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

４０１８

号安联大厦

３５

层 、

２８

层

Ａ０２

单元

０１０－８３３２１２１９ ０１０－８３３２１１５５

温桂生、田竹、杨栋、

邓菁、刘临珂、姜晨

馨、周浩、张强翔

联席主承销

商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中

心三路

８

号卓越时代广场

（二期）北座

０１０－６０８３８９５５ ０１０－６０８３３９３０

高原、张京雷、林春

升、韩日康、周翔、

朱志帅、李晓理、刘

亦诚、卢森升

联席主承销

商

高盛高华证券有限公

司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７

号北京英蓝国际金融中

心

１８

层

１８０７－１８１９

室

０１０－６６２７３３３３ ０１０－６６２７３３００

胡雅娟、宋玉林、吕

文颖、程曦、董世通

发行人律师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

所

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中

路

７

号北京财富中心写字

楼

Ａ

座

４０

层

０１０－５８７８５５８８ ０１０－５８７８５５６６

苏峥、李元媛

联席主承销

商律师

上海市方达律师事务

所

上海市石门一路

２８８

号兴

业太古汇香港兴业中心

二座

２４

楼

０２１－２２０８１１６６ ０２１－５２９８５５９９

丁继栋、 吴冬、王

苏、刘璐

会计师事务

所

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

所（特殊普通合伙）

北京市东长安街

１

号东方

广场东方经贸城西二办

公楼

８

层

０１０－８５２０７７８８ ０１０－８５１８１２１８

郭新华、杨丽、文启

斯、边牧其乐

精算评估机

构

德勤管理咨询 （上海）

有限公司

上海市黄浦区延安东路

２２２

号第

１０

层

３Ｂ

单元

０１０－８５２０７５８８ ０１０－８５１８１２８５

盛谱

股票登记机

构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

司

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

东路

１６６

号中国保险大厦

３６

楼

０２１－５８７０８８８８ ０２１－５８７５４１８５ ／

申请上市交

易所

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海市浦东南路

５２８

号证

券大厦

０２１－６８８０８８８８ ０２１－６８８０４８６８ ／

收款银行

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

分行国贸支行

／ ／ ／ ／

二、本次发行时间安排

初步询价日期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１

日

发行公告刊登日期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５

日

网上、网下发行申购日期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６

日

网上、网下发行缴款日期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８

日

预计股票上市日期 本次股票发行结束后将尽快申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第七节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

投资者可以查阅与本次发行有关的所有正式文件， 相关文件在指定网站

上披露。 具体文件如下：

１．

发行保荐书；

２．

按照中国会计准则编制的财务报表及审计报告；

３．

内部控制审计报告；

４．

精算顾问报告；

５．

经注册会计师核验的非经常性损益明细表；

６．

法律意见书及律师工作报告；

７．

《公司章程（草案）》；

８．

中国证监会核准本次发行的文件；

９．

其他与本次发行有关的重要文件。

二、查阅时间和查阅地点

本次发行承销期间，投资者可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查阅相关备查文件，

也可到人保集团及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住所或办公地址查阅相关备查文件，查

阅时间为工作日的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

１３

：

３０－１６

：

３０

。

三、信息披露网址

本次发行的信息披露网址为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及本

集团网站（

ｗｗｗ．ｐｉｃｃ．ｃｏｍ

）。

中国人民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８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

（上接

A13

版）


